
案情摘要 

申請人為乾燥症患者，其病情並不符合本保險給付系爭生物製劑 infliximb藥品

之適應症範圍，其住院接受生物製劑 infliximb治療，本保險不予給付，申請人

使用生物製劑及住院治療費用，應由申請人自付。 
衛部爭字第 1123401269號 

審      定   

主 文 申請審議駁回。 

事 實 一、案件緣由及原核定內容： 

（一）申請人於 112年 3月 12日向健保署申訴，略以其因罹患乾燥症

，沒唾液、淚液，須終身治療，且有尿道感染、尿失禁、食慾

不振(暴瘦 15公斤)、關節疼痛等併發症，目前疼痛即使長期吃

止痛、消炎、肌肉鬆弛劑，依然無效，因疼痛到精神無法集中

，才求治○○市立○○醫院-委託○○○○○○興建經營(以下

簡稱○○醫院)風濕免疫科醫師幫忙，醫師雖說明住院必須全

自費，但以其全身病痛，真的沒辦法以健保身分住院嗎？請健

保署查明其病情特殊需要，准以健保住院等語。 

（二）經健保署以 112年 3月 31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號函復申

請人，略以： 

1.本案經函請○○醫院說明，略以患者數次自費住院接受生物製

劑注射治療，因生物製劑用於乾燥症患者健保不給付，依健保

規定，無法以健保身分住院施打自費生物製劑，只能以自費身

分住院，且住院前已向患者及家屬詳細說明，並簽署自費同意

書等語。   

2.為求慎重，該署依醫院說明及相關病歷資料，交由專業審查結

果，認為乾燥症患者使用生物製劑 Infliximab，不符用藥相關

適應症，又短期注射型針劑不需住院治療，爰申請人於○○醫

院自付使用生物製劑及住院治療費用，應由申請人自付。 

二、申請人檢附健保署前開函影本，向本部申請審議。 

理 由 一、法令依據 

（一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0條第 1項。 

（二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 11條及第 18條第 3款。 

（三）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2 條第 1 項第 4 款

及第 83 條附件 6 藥品給付規定第 8 節免疫製劑

8.2.4.infliximb之適應症規定(節錄)。 

二、健保署提具意見 

本案經該署送專業審查，認為 1.沒有任何文獻佐證 infliximb可

用於治療乾燥症，不符合醫療常規，故不符合健保支付標準；2.

不符合用藥相關適應症，短期注射型針劑，不需住院，爰申請人



於○○醫院所使用生物製劑住院治療費用，應由申請人自付。 

三、本件經綜整本部委請醫療專家審查意見及卷附「診斷證明書」、

○○醫院 112年 3月 20日○○○字第 0000000000號函、「出院病

歷摘要」、「住院通知單」、「自費同意書」等相關資料，認為：  

（一）按「全民健康保險不予給付之藥品如下：四、不符藥品許可證

所載適應症及本標準藥品給付規定者。惟特殊病例得以個案向

保險人申請事前審查，並經核准後給付。」為全民健康保險藥

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2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明定，本件系

爭生物製劑 Infliximab之適應症範圍，包含 1.類風濕關節炎；

2.僵直性脊椎炎；3.克隆氏症；4.潰瘍性結腸炎，且須經事前

審查核准後使用，先予敘明。 

（二）本件申請人為乾燥症患者，其病情並不符合本保險給付系爭生

物製劑 infliximb 藥品之適應症範圍，其於 112 年 3 月 12 日

至 13 日住院接受生物製劑 infliximb[英文品名：Remsima(中

文品名：類希瑪)]治療，本保險不予給付。 

（三）依醫療常規，系爭生物製劑 infliximb 藥品經健保署事前審查

同意後，一般於門診接受注射處置（注射時間約 2小時）。 

（四）綜合判斷：同意健保署意見，申請人自付使用生物製劑及住院

治療費用，應由申請人自付。 

四、申請人主張其罹患乾燥症，終身沒有免疫力，有重大憂鬱症、帕

金森症，疼痛指數較普通人高，其領有殘障手冊、重大傷病卡，

對其照顧為何?為何身體如此痛卻不能用健保身分住院?重大傷病

不能住院，保險公司就不理賠；其經醫師介紹打生物製劑，保險

公司理賠第 1 次，但續打第 2 至 5 次，理賠金額都未通過，經詢

問結果，公司說全自費、不理賠，經協調後同意理賠 65%。此次施

打生物製劑，護理師比照普通人的流量施打，15分鐘後感覺不舒

服、眼球痛、眼皮腫、全身腫癢，經醫師打了 2 針抗過敏藥後，

減低流量施打，打完時已經 22：31，如此狀況，如何在醫院打完

針劑馬上就回家？請重新檢視以健保住院之必要性云云，惟所稱

核難執為本案之論據，理由如下： 

（一）按「保險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免依第四十三條及前條規定

自行負擔費用：一、重大傷病。」「保險對象持有效期間內重大

傷病證明就醫，其免自行負擔費用範圍如下：一、重大傷病證

明所載傷病，或經診治醫師認定與該傷病相關之治療。二、因

重大傷病門診，當次由同一醫師併行其他治療。三、因重大傷

病住院須併行他科治療，或住院期間依病情需要，併行重大傷

病之診療。」分別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8條第 1項第 1款及全

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免自行負擔費用辦法第 6 條第 1 項所明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6001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60015


定，本件申請人經申准取得診斷病名為「乾燥症候群」之重大

傷病證明，有效日期為 111年 3月 15日至永久，依前揭規定，

其於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內因「乾燥症候群」相關治療，得

免部分負擔費用。 

（二）另全民健康保險所保障之對象雖係全民基本之醫療照顧，但囿

於財源之有限性與社會資源之分配正義，對醫療保險給付之內

容作適當之限制，應屬合理且有其必要，從而被保險人所使用

之藥品或診療服務逾越全民健康保險醫療保險給付之內容，而

非在核定之適應症範圍內，自應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該筆醫藥

費用，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度簡字第 895 號判決可資參

照，本件經健保署及本部委請醫療專家審查結果，均認為申請

人罹患乾燥症，其病情並不符合本保險給付系爭生物製劑

infliximb 藥品之適應症範圍，已如前述，其費用自應由申請

人自行負擔。 

（三）況卷附「住院通知單」及「自費同意書」（112 年 3 月 12 日）

分別載明「本次住院為全自費（包含病房等相關照護費用）…

本次為自費身分，住院相關之費用願依貴院收費標準至貴院收

費處繳納」、「1.立同意書人業經貴院○○○醫師詳細說明並已

充分瞭解下列事項，同意使用下列自費醫療項目接受治療…3.

自費原因說明：病人自願自費。」等語，業經申請人簽名確認，

有該通知單及同意書影本附卷可稽，足見申請人應早已知悉不

符健保給付條件，自行選擇以全自費方式住院接受系爭生物製

劑 infliximb 藥品注射處置，事後再以保險公司不理賠爭執，

難謂為有理由。 

五、綜上，健保署函復申請人，略以申請人自付使用生物製劑與住院

治療費用，應由申請人自付等語，並無不合，原核定應予維持。 

 

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無理由，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條及全民

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，審定如主文。 

 

 


